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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法律思想。本文旨在探讨其内涵、

历史发展及现代价值，以期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文章从思想基础、习俗和法律制度三方面阐述了中华传统生态

文化的核心内容。现代社会，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也展现出重要价值：如其生态伦理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契合，民

间生态智慧和法律制度影响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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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内涵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内涵丰富而深邃，其核心要

义主要体现在思想基础、习俗传统和法律制度三个层面，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生态治理体系。

1.1 思想基础

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思想基础可概括为儒家的生态伦

理，道家的自然法则，法家的治理社会理念与生态管理。儒

家强调 " 天人合一 " 的生态伦理观，主张 " 仁民爱物 "，将

道德关怀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倡导 " 道

法自然 "，法家虽然强调以法治国，但在生态治理方面也提

出了 " 以时禁发”的资源管理思想，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规范

自然资源的使用。

1.1.1 儒家生态伦理

儒家思想强调“仁爱”与“和谐”，其生态伦理的核

心思想便是“天人合一”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儒家

认为，天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维持者，而人应当遵循自然

规律，与天地和万物保持和谐的关系。儒家思想提倡的“仁

爱”不仅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怀，还应扩展至人与自

然之间的关爱。例如，孔子提到：“人不知，而不愠。”这

不仅反映了儒家思想的包容性，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然界的宽

容和尊重。儒家的生态伦理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尊重自

然法则，节约资源，减少对自然的掠夺性开采，体现出对生

态环境的敬畏之情 [1]。

儒家的生态观还体现在对“义”与“礼”的重视上。

在生态管理方面，儒家主张通过教化与道德引导，促使人们

自觉遵守自然的法则，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儒家

的这一思想基础，既提供了生态保护的伦理依据，也为后来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中对生态资源的管理和保护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支持。

1.1.2 道家自然法则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法自然”，强调顺应自然、无为

而治。在道家看来，宇宙万物都有其自然的法则，人的行为

应当与这种自然法则相符合，而不是强行干预和改变自然。

这种思想在生态伦理中的体现非常明显，道家认为人类的生

存和发展必须基于自然界的规律，任何违背自然的行为最终

都会导致生态的失衡与人类的灾难。因此，道家思想提倡“无

为而治”，即政府和个人应尽量减少对自然的干预，保持生

态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道家经典《道德经》中的“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正是对这一生态观念的深刻

总结 [2]。

道家的生态思想在实践中强调简朴和节制，倡导人与

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例如，道家强调的“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的理念，反映了道家提倡的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的基

本原则。道家文化中的“无为”并非消极放任，而是一种尊

重自然、顺应天命的积极行为。道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生态资

源的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对水利和森林等自然

资源的使用上，提倡节约与合理利用，避免对自然环境的过

度破坏 [3]。

1.1.3 法家的治理理念与生态管理

法家思想的核心是“法治”和“严刑”，主张通过严

格的法律与制度来管理社会秩序。尽管法家主要关注国家的

政治治理，但其对生态资源的管理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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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持需要依靠严格的法律，而这种秩序同

样适用于生态环境的管理。在法家的治理理念中，国家通过

设立专门的法律和机构，对自然资源进行有效的监管，防止

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恶化。

法家的生态管理思想注重制度的执行力与惩戒措施。

例如，在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常常设立专门的自然资源

保护法律，严惩盗伐森林、污染水源等行为，确保自然资源

的可持续利用。法家的“重刑治国”思想对于生态保护的意

义在于，通过严厉的法律手段，强力规范人们的行为，确保

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虽然法家的治国理念较为严苛，

但其强调的法律规范在实际操作中对生态资源的管理发挥

了重要作用 [4]。

1.2 中华传统生态习俗

中华传统生态习俗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

形成的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智慧结晶，体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尊

重与保护。如传统节令、民间信仰与自然崇拜等。

中国华传统节令文化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

态行为。节令与农时紧密相关，许多节令体现了人们对自然

规律的观察与敬畏。二十四节气作为古代对自然规律的总

结，不仅指导农业生产，也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节

令安排强调春耕秋收、雨水节令等，推动了资源的合理利用

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在节令的引导下，古人形成了顺应季

节变化的生活习惯。例如，清明节既是祭扫先人的时刻，也

是春耕的开始，体现了农耕与生态的紧密联系。传统节令不

仅规范了农业生产，还传递了生态保护观念，祖先们通过春

耕秋收的合理安排，避免过度采伐和资源浪费，展现了古人

对生态平衡的关注。这些节令习俗构成了中国古代生态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历史进程中积累的生态智慧。

民间信仰与自然崇拜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也占据重

要地位，许多信仰与自然景观紧密相连，体现了古人对自然

神秘力量的崇敬。山川、河流、树木等自然景观被视为神灵

的居所，受到特殊保护。这种自然崇拜不仅是宗教信仰，更

是一种生态保护的实践。它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的深厚感情和

对生态环境的敬畏。通过祭祀、禁忌等形式，民间信仰在社

会层面上有效地促进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民间信仰的这些

实践，不仅是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也起到了生态保护的功能，

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重要的环境治理手段。

1.3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制度

历代律法中关于生态保护和生态资源管理的规定卷帙

浩繁。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有专门的生态保护法律。《周礼》

的“时禁”制度，从《秦律》、《汉律》、《唐律》到《宋

刑统》，生态保护法律规定逐步系统化、完善化。《大元通志》

不仅严禁乱砍林木，非法猎捕野生动物，特别重视草原资源

的保护，禁止过度放牧和破坏草场。《大明律》对森林砍伐、

捕猎和渔业资源保护的规定更加完善，并强调对皇家园林和

风水林的保护，严禁平民波坏。清代律法设立了大量的禁地，

严禁砍伐和捕猎，同时推行“封山育林”政策，保护森林资源。

在这些法律中，保护资源不仅仅为了经济利益，更是对自然

法则的一种尊重和遵循。这些古代律法既起到了保护生态环

境的作用，也为后世提供了治理自然资源的重要法律框架。

在立法的基础上，古代中国的生态资源管理机制也体现

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资源保护方面的责任分工。中央政

府通常会设立专门的官职或机构，负责生态资源的监管与保

护，如“林官”、“水监”等职位，专门负责各类自然资源

的管理与保护。此外，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生态特点，制定

相应的地方性保护措施，以确保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

于违法乱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法律则设有严格的处罚措施，

从罚款到流放、刑罚不等。

古代的生态资源保护机制不仅限于法治，也包括了一些

由社会习俗、文化传统支持的治理方式。在这些机制中，政

府通过法律手段与民间习俗相结合的方式，形成了多层次、

多方面的资源保护体系。如此一来，古代中国的生态管理与

保护不仅依靠政府的法律制度，更得到了社会文化与信仰的

支持和推动 [5]。

2 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历史源流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历经先秦、两汉、唐、宋元明

清各朝各代的发展，日趋完善与成熟，对后世的思想文化、

法律制度影响深远。

2.1 先秦“萌芽”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萌芽期大致可以追溯到先秦

时期。这个时期，尽管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生态法律体系，但

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已经初步嵌入到社会的伦理规范和实

践活动之中，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基础。先秦诸子

百家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儒家、道家和法家的学说，为后来

的生态法律文化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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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倡导 " 天人合一 "，将自然法则与社会规范相联系。

孔子 " 仁 " 的思想虽侧重人际关系，但其普适性为人与自然

和谐提供了理论依据。孟子提出 " 生生不息 " 理念，强调人

类发展与自然规律的依存关系，为后世生态保护观念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道家则在“道法自然”中提出了更为直接的生

态法则。老子认为，天地万物各有其自然之道，人应顺应自

然、减少人为干预。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虽然更多关

注政治治理，但其对自然的态度强调减少干预，提倡顺势而

为，体现了一种对自然法则的尊重与依赖。这种思想在当时

的农耕社会中也渗透到对生态环境的处理方式上，促进了人

们在实践中对自然资源的谨慎使用和合理开发。法家强调通

过严格的法律手段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虽然其初衷并非

针对生态环境保护，但其“法治至上”的理念也为后来生态

资源管理的法律制度提供了启发。法家对水利、土地资源管

理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为古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法律保护提

供了早期的实践经验。商鞅变法中涉及的土地管理与水利政

策，实际上体现了早期对自然资源合理配置和保护的理念。

2.2 蓬勃发展的“汉唐宋”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真正发展期可以追溯到西汉

至唐宋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国家政治制度的完善和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生态资源管理逐渐进入了制度

化、法律化的阶段。此时，生态法律文化逐步从思想理念转

向实践操作，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开始具备更加明确的法

律框架和实践形式 [8]。

汉代的水利法律制度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汉武帝

时期，国家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并设立了专门的水利

官员，明确了水利资源的管理责任。汉代的水利法令不仅关

注水源的利用，还规定了水利设施的修缮与保护，强调了防

止水患的法律责任。水利法令的出现，标志着生态法律文化

从传统的习惯法转向了制度化的法律形式，开始具备了管理

自然资源的法律框架。唐宋时期，随着经济和文化的繁荣，

古代中国的生态法律文化进一步发展。唐代的《唐律》对水

资源的管理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强化了对河流、湖泊等水

域的保护措施，确保其可持续利用。宋代则进一步加强了对

森林、土地和水利资源的法律保护，尤其是对森林的保护成

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议题。宋代的森林保护法令，强调了禁止

滥伐森林、维护森林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开创了中国历史上

对生态环境法律保护的先河。

2.3 日臻成熟的明清时期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成熟期大致出现在明清时期。

在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高度稳定与政治体制的逐步完善，

国家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和管理进一步深入，形成了系统化的

生态法律体系。这个时期的法律制度更加注重生态保护与资

源管理的平衡，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在长时间的实践中逐渐

形成的生态治理智慧 [9]。

明清时期，国家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已经从单纯的资源利

用管理，逐渐转向了生态保护的整体性管理。明朝建立了完

整的水利管理体系，并通过《大明律》对水资源、土地、森

林等自然资源进行严格管理。这一时期的法律对水利工程、

土地开垦、森林保护等方面的规定更加明确，提出了法律责

任和管理机制。《大明律》中明确了对滥伐森林、非法采矿、

乱捕乱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要求严格的法律约束以确保自

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承接前朝，清代的生态法律制度进一

步强化了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在清代，森林法令和水利法令

得到了更加系统化的实施，清政府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来负责

生态资源的管理。特别是在水利方面，开展了大规模的河道

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设，国家通过专门的法令来管理水源的分

配、河道的修复与防洪工作。此外，清代进一步加强了耕地

的保护，明确了土地轮作、休耕等制度，避免了土地的过度

开垦和资源的枯竭。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双重保障，清代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

3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其

思想基础、民间生态习俗和法律制度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启示。

3.1 生态伦理与可持续发展相契合

中华传统生态伦理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生，这一思想与现代可持续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章第一条为保护和改善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和第一章第五条环境

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

担责的原则。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生态环境

的保护。这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相呼应，强调

人类活动应与自然和谐共生。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倡导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原则，为当今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了



科研管理
2025 年 7卷 6期

    272

深刻的思想基础。通过结合传统生态伦理与现代环境保护需

求，可以促进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长远保护。中国

传统生态环境法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念认为，天或

天地代表自然，而自然被视为一个整体，亦即宇宙的全体。

在这个整体中，人类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3.2 传统节令与民间智慧的传承

中国传统节令如春节、清明、端午等，与自然变化和

农耕文化紧密相关，体现了对自然节律的尊重。通过对这些

节令的现代传承，可以增强公众的生态意识，推动节令文化

与现代生态保护活动的结合。例如，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扫

墓和踏青节日，许多地方在这个节日组织“绿色清明”活动，

鼓励人们在扫墓的同时进行植树、清理环境和保护自然。端

午节期间，许多地方会举行赛龙舟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

组织者通常会结合水体保护宣传，倡导保护河流和湖泊的生

态环境，减少水污染，增强公众对水资源保护的意识。

民间生态智慧，如节水、节粮、植物保护等，蕴含着

丰富的自然资源管理经验。这些民间智慧在现代社会可以转

化为绿色技术和环保行动，如雨水收集、生态农业等，促进

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通过对传统生态习俗的现代化传承，不

仅能保护环境，还能提高民众的生态责任感和参与感。首先，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这些智慧主要体现

在“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以及

取用有节的生态持续观等方面。例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

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认为人是自然的

一部分，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种思想在道家、儒家

和佛家等传统文化中都有所体现。其次，民族民间的生态智

慧也是这一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智慧通常体现在少数

民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婚姻制度、耕作方式等

方面。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在生产生活中展现出的生态智慧，

如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生态平

衡，也为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4 结语

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智慧，为现代生

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从儒家“天人合一”的

生态伦理到道家“无为而治”的自然法则，再到法家关于治

理与资源管理的理念，传统生态文化在思想、习俗和法律制

度方面展现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这些文化元素不仅强调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还倡导自然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保护，具

有跨越时代的普遍价值。通过回顾中华传统生态法律文化的

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其对现代环境保护、资源管理及生

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启示。特别是在全球面临严峻环境挑战的

今天，传统生态法律文化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提供了

重要的精神指导和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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